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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６世纪初云南永胜发生过一次破坏性地震，长期以来其强度判定成为疑难问题。本

文通过解读《明实录》以及地方志中相关史料记载认为，由于对《明实录》相关记述解读有误，以

及采信了“石门阙”“田陷成湖”等地方志衍袭夸大、与自然规律相矛盾的记载，并“捆绑”了大

理、鹤庆等 ２次破坏性地震，《中国历史强震目录》高判了此震强度，导致其地震影响场有悖于地

震影响衰减的一般规律。本文分析表明，此地震时间为“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１５０２年 ８月 ３１

日）”，强度≤７级。此永胜地震的强度问题会影响该地区未来地震的危险性分析、判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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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关于明正德年间云南永胜地震强度问题的研究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８３年等 ３版《中国地震目录》分别确定其震级为 ７级、８级、６级，因其强度不确切，
而成为“疑难地震”（李善邦，１９６０、１９７１；顾功叙，１９８３）。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
此地震进行过研讨（邓瑞生，１９８０；韩慕康等，１９８１；韩源，１９８３；张受生，１９８５；虢顺民等，
１９８８；罗荣联等，１９８９）。《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１９９５）（以下简称
“９５目录”），将此震判作 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儒略历）（正德十年五月六日）７级。笔者以
为，其对地震时间与强度判定有误。本文查考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论证了此震的时间和强

度，认为其强度≤７级；震时为“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１５０２年８月３１日），并非正德十年五
月六日（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

１　相关史料的分析讨论

历史文献关于云南永胜地震时间记载有二：“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明实录·孝宗实

录》卷 １８９）；“正德六年五月六日”（万历《云南通志》）。“正德十年五月六日”的出现有 ２
处：“正德十年五月壬辰（六日）云南地震……（全文见后）”（《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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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年五月六日鹤庆地大震，官民庐舍倾圮殆尽”（万历《云南通志》）。根据“五月六日”

的记载，以及“永宁卫可能是指永宁府治澜沧卫今永胜”的推测，误将此永胜地震定为“正德

十年五月六日”。关于永胜地震强度的原始记载有 ２处：《明实录·孝宗实录》无地震破坏性
文字记载；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城倾西北民居圮者千五百余家”。因采信震后二百年编篡

的地方志夸大灾害的记载，并将记有“五月六日”的以及正德十年鹤庆、大理地震灾害归作此

震影响，高判了此震强度。现分析如下。

１．１　如正德十年的“永胜大震”，《明实录》应有却无记载
纵观我国明代的地震记载，主要存于《明实录》等正史与地方志。《明实录》的地震记载

丰富而连续，虽文字简略，但由于是朝廷史官依据地方军政官员实时的震灾奏报编录，又较

地方志记载及时，因而最具史料价值。《国榷》《续文献通考》与朝臣杂记等史书记载明代地

震，多与《明实录》记载一致，同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明史·五行志》地震的

记载，虽其多源于《明实录》，但因系后世编篡而不免出现差错。据粗略统计，明成化至万历

初的百余年间，《明实录》记载地震 １６５条，涉及冀、晋、鲁、豫、甘、陕、蜀、滇、黔、苏、浙、鄂、
皖、粤、桂、赣、闽、湘、辽等广大地区，记载了破坏性地震百余次。就云南而言，弘治十三年至

正德十六年（公元 １５００～１５２１年）的 ２０年间，《明实录》记载地震达 ４０次之多，其中 １８次为
破坏性地震，如“正德六年十月甲辰云南洱海卫大理府邓川州及鹤庆府剑川州各地震，而鹤

庆剑川尤甚崩毁城垣房廨人有压死者”；其余 ２２次虽无地震破坏文字记载，但仍可能是破坏
性地震，如公元 １５００年 １月 ４日（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宜良大震（参见“９５目录”６４
页），《明实录·孝宗实录》仅记作“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己丑，云南府地震”。由此可见，凡灾害

之震，《明实录》皆有记载，极少遗漏。

各地地方志是我国历史地震另一主要载体，除少数编纂时间距地震时日较近、记载实时

可信之外，多数地方志往往系震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追补记述，加之沿袭传抄编篡惯例，则

不免存在衍误与舛错。明代，我国内地地方志修篡较普及，但云南地方志编纂较少，仅编有 ３
部省志（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志》）与大理、楚雄、寻甸等 ５部府州志。由此可
见，《明实录》为明代云南地震重要载体，对于地方志所记地震，尤其是破坏性地震，应依据

《明实录》等正史记载，以便正确合理地判析地震时间、震中位置与地震强度等历史地震基本

参数。

关于“正德十年永胜大震”，《明实录》应有却无记载，因此存疑。一方面，据《明实录·孝

宗实录》（卷 １８９）与《国榷》（卷 ４４）记载：“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云南澜沧卫及北胜州皆地震
有声”，表明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１５０２年 ８月 ３１日）永胜发生过地震。如上述及，地方仅
为一次“有感”地震便奏报朝廷的可能性极小，因而此震虽无地震破坏性文字记载，但并非仅

是无破坏的“有感”地震。另一方面，万历《云南通志》记载 “正德六年五月六日北胜州地大

震，城倾西北，民居记者千五百余家”，表明永胜发生过破坏性地震。鉴于《明实录·孝宗实

录》所记“弘治十五年”永胜地震，万历《云南通志》没有记载，而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

六年”永胜地震，《明实录·孝宗实录》没有记载。看似无破坏的“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永胜

地震，《明实录》有记载，若“城倾西北，民居记者千五百余家”之“正德六年”地震，当时屯军

近万人的“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当有奏报，《明实录》应有明确记载。因此，震后 ７０余年编
篡的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六年地震”，或为“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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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年五月六日”的震时记录出自《明实录·武宗实录》（１２５卷）：“正德十年五月壬
辰（六日）云南地震逾月不止，日至二三十震，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

计，死者数千人，伤者倍之，地道之变未有若是之烈者也”。结合地方志记载不难看出，《明实

录·武宗实录》所记载的地震发生在鹤庆（见本文 １４）。另外，或因此次鹤庆地震与同年十
月大理地震成灾严重，行监察职责的给事中们议论震灾、乞皇上“敕云南抚巡等官务饬己省

躬”，《明实录》有记：“〔正德十年十一月癸卯〕礼科都给事中叶相等言云南大理府赵州永宁

卫地震，或连二十余日，或日二三十发，所在城屋倾圮，人死伤者千计，变不应者乞敕云南抚

巡等官务饬己省躬……”（《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３１）；“〔正德十一年三月甲午〕礼部复都
给事中叶相御史向信等奏言，顷者四方奏报，灾异无日无之，其最甚者莫如地震，在留都则寝

朝不免震惊，在云南则诸郡几至倾陷，计天下地震之处十已六七，而畿甸之间亢旱尤烈意者

中外群臣不识所致，乞敕令一体修省……”（《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３５）。显然，这 ２条因震
灾请修省的记述，非特指某次地震，与《明实录·武宗实录》所记“正德十年五月壬辰”地震时

间无直接关联。可是，或因其中提到“永宁卫”，“９５目录”误作永胜（见本文 １２），进而误将
“正德十年五月六日”判作永胜地震时间。

１．２　“永宁卫”即澜沧卫永胜的推断不成立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北胜州（今永胜）“洪武十五年（公元 １３８２年）属布政司，寻降为

州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正统七年（１４４４年）九月直隶布政司。弘治九年（１４９６
年）徙治澜沧卫城”；“澜沧卫旧在州南，本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１３９６
年）九月置，属都司。弘治九年徙州来同治，寻罢军民司，止为卫”。据《明史·土司传》记载，

“洪武二十九年筑澜沧卫城，置卫司，领北胜、蒗蕖、永宁三州”。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永

宁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北胜府，十七年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永乐四年升为府”。

另据《读史方舆记要》记载，正统以后永宁“为盐井诸酋所侵，土官不能制，乃设流官，寄治澜

沧卫，遥领郡事”。永宁州治所即今宁蒗永宁。

据《明史》记载，云南都司设置 ２０多个卫所中无“永宁卫”，为“界控土蕃”，于今永胜“设
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土）与其同治”。据《清史稿》记载，明北胜州隶属鹤庆府，与

澜沧卫同治，康熙五年降为州隶属大理府，三十七年升永北府，以永宁土府隶之。由此可见，

北胜州改称“永北府”系清康熙三十七年之后；永宁府流官曾寄居澜沧卫，而澜沧卫建置与称

谓至明末未改。另一方面，记载表明，今大理凤仪明代设赵州卫。正德十年九月大理地区发

生过约７级的强烈地震（见本文１４１），《明实录·武宗实录》所记“云南大理府赵州永宁卫地
震或连二十余日……”，或给事中就此震而言，其“永宁卫”有可能是给事中的口误或记录之

笔误。

综上可见，“明正统三年改北胜州为永北府，此建置一直延续至清光绪年间”（罗荣联

等，１９８９），缺乏依据，与史载不符。“澜沧卫”续存至明末，永宁府流官虽曾寄居澜沧卫，并未
因此改称“永宁卫”。正德十年九月大理发生强烈地震，大理凤仪（赵州卫）当受破坏影响，

给事中们所议“云南大理府赵州永宁卫地震或连二十余日或……”，言而有据，惟“永宁卫”

或“赵州卫”有误。因此，“永宁卫可能是指永宁府治澜沧卫”（见“９５目录”７８页）的推定不
成立。

１．３　地方志记载夸大了“永胜地震”
除了依据万历《云南通志》“正德六年五月六日北胜州地大震城倾西北，民居圮者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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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家”（正德六年五月六日即公元 １５１１年 ６月 １日），“９５目录”所判永胜 ７级大震，还
依据了地方志夸大的震害记载（参见“９５目录”７８页）。这些记载如下：①“正德六年五月六
日地震城倾西北，民房倒塌千五百余间，近屯西山下田陷成湖者百余顷”（乾隆《永北府

志》）；②“西山草海在近屯西山下明初原系军民田地，正德六年地震累月随沉为湖，积水经
年不涸，天雨甚则淹田禾”“郡城西北隅石门关，相传陵源箐水前由谭家坪向南而西过真庆观

顺流而下，因正德六年地震自箐口崩裂至此遂成大河不由故道”（光绪《永北直隶厅志》）；

③“正德五年永北地震西城门外石门阙，灵源河贯穿其下系地震所裂，现西山崩陷截口及河
岸断崖可征”（民国《云南通志》）。

上已提及，明代云南编篡３部省志。正德《云南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１５５３年）无正德
年间永胜地震记载。最早记载正德年间永胜地震的万历《云南通志》编纂于万历四年（公元

１５７６年），距所记地震已过去 ６０余年，非实时记载。因地震破坏易于流传，所记永胜地震灾
害可信。但如此破坏性地震，《明实录》应有却无相应记载，因而其所记地震时间或有误。不

仅如此，由本文 １４１节可见，万历《云南通志》地震记时的错误实在不少。
继万历《云南通志》之后，记载正德年间永胜地震的乾隆《永北府志》、光绪《永北直隶厅

志》、民国《云南通志》等，分别编纂于公元 １７６５年、１９０４年、１９４４年，即地震后 ２５０～４００年，
其所谓“田陷成湖”“箐口崩裂至此遂成大河”“西城门外石门阙，灵源河贯穿其下系地震所

裂”等等记载，既无依据又夸大震害。所谓“田陷成湖”或指金官盆地内面积约 １ｋｍ２的西山
草海、龙潭草海两水域（图 １（ａ））。据考查，西山草海、龙潭草海两水域所处的金官盆地，第
四纪以来相对沉降并接受堆积。龙潭草海因有泉水不断补给，至今尚存。西山草海（又名

“西湖”），因不断淤塞与垦田，水域已不复存在。两水域是高原湖泊退化进程中形成，古人

以为地震所致。所谓“箐口崩裂至此遂成大河”，“灵源河贯穿其下系地震所裂”之“石门

阙”，是指打鹰山与芮官山之间的灵源河峡谷地貌。源于永胜盆地东部山区的灵源河，经永

胜盆地入峡谷，而后进入金官盆地（图 １（ｂ））。据考查，永胜、金官 ２个盆地间的灵源河流程
约 ３ｋｍ，落差却高达 ４４０ｍ，强烈的侵蚀作用造就两岸崖壁陡立的峡谷地貌，古人喻之“石门
阙”。如此峡谷边坡不断发育卸荷裂隙（缝）与坍塌，形成相对开阔凹谷（图 １（ｂ）），是数十
万年来地质内外营力作用的结果，非地震形成。显然，如此地形地貌环境，强烈地震时，边坡

崩滑、滑坡是极可能的，古人误以为地震所致，或可理解，但不能作为永胜地震强度判据（参

见“９５目录”７８页）；若将相对开阔凹谷喻为“地震天坑”，也不可取。
１．４　根据“五月六日”而误将大理、鹤庆等地震捆绑成“永胜大震”

将“五月六日”作为发震时间，最先出现于《明实录·武宗实录》（１２５卷）“正德十年五月
壬辰云南地震逾月不止……”，又见于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六年五月六日北胜州地大

震城倾西北，民居圮者千五百余家”、（大理）“正德九年五月六日地大震城中墙屋皆倾仆中

塔裂二尺许人谓塔将仆旬日复合”等等。地震的发震日期及时刻，是判定历史记载是否为同

一次地震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记载不同年而月、日相同的地震，是否为同次地震，不仅需

要分析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还需要按地震影响的一般规律，比较分析地震影响（或破坏）程

度，判断是否可能为同一地震所致。“９５目录”根据“五月六日”，除了将大理、鹤庆 ２次地震
破坏作为“永胜大震”的判断依据，还将“武定、禄劝、元谋、姚安、大姚”等地地震，判作“永胜

大震”影响，既有悖地震衰减规律，又遗漏了正德十年大理、鹤庆２次破坏性地震。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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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永胜及金官盆地地形地貌（视向南）（ａ）及

灵源河峡谷地形地貌（视向南）（ｂ）（据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修改）
①大树坪；②“天坑”

１．４．１　误将正德十年大理地震破坏性判作“永胜大震”影响
除《明实录》记载外，明万历之前的云南地震，万历《云南通志》是主要载体，其记载不少

与《明实录》相一致，是《明实录》地震记载的重要补充。例如，《明实录·弘治实录》（１５７卷）
中记载“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己丑云南府地震”，无地震破坏性文字记述，万历《云南通志》“弘

治十二年冬宜良地震有声自西南来如雷民居尽圮压死以万计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宁”等记载，

与其一致，并提供其强度判断依据，否则有可能当作有感地震而被置于强震目录之外。但是

另一方面，该志所记地震发震日期，错乱不少，除以上提及的“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北胜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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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记作“正德六年五月六日”外，又如《明实录·正德实录》（卷 １５０）所记“正德十二年六月
戊辰云南新兴州地震……通海河西?峨等县地震坏城楼房屋民有压死者”，该志误记为“嘉

靖三十九年通海湖外北阙村地震有声如雷民居尽圮压死者数十人”；《明实录·武宗实录》

（卷 ８０）所记“正德六年十月甲辰……，鹤庆剑川尤甚崩毁城垣房廨人有压死者”，该志误记
作“弘治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剑川州地震声如雷吼，土城官民庐舍多圮”，等等。

据《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年八月丁丑辰刻云南大理府地震”“正
!

十年九月

乙未（九月十二日）云南大理府地大震四日乃止”“正德十年九月庚子云南大理府地复震”，

即“正
!

十年九月乙未”（１５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８日）云南大理发生过较大地震。万历《云南通志》
有相应记载，“正德十年九月太和地震，屋墙尽仆，压死数百人日每小震逾月始宁”，一方面补

充了此大理地震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关于此震，万历《云南通志》又有“正德九年地大震城

郭室庐仆缺无算，独浮图无恙，崇圣寺塔初已坼裂几颓，旬日后复合如故”“崇圣寺……三浮

屠……正德九年五月六日地大震城中墙屋皆倾仆中塔裂二尺许人谓塔将仆旬日复合”“洱水

神祠正德九年地震年庙颓”“正德癸酉（八年）庙学震圮”等记载，以及该志《艺文》卷所记“正

德十年崇圣寺塔震坏”等等，所记地震日期错乱，自相矛盾。

以上万历《云南通志》所记大理“正德九年”地震，无《明实录》记载印证，似为“正德十

年”地震记时误。大理“城堞屋庐仆为摧”“屋墙尽仆，压死数百人”的破坏地震发生于正德

十年九月乙未，八月丁丑（１０月 １０日）或为其“前震”，九月庚子（１１月 ２日）为其“余震”。
这是一次独立的地震事件，其强度似与公元 １９２５年大理 ７级地震相当。但是，可能因有“五
月六日”记日，“９５目录”一面将万历《云南通志》记载的“正德九年五月六日地大震城中墙
屋皆倾仆中塔裂二尺许人谓塔将仆旬日复合”，归为公元 １５１５年永胜地震破坏影响（见该目
录 ７９页 ２３３号地震）；而另一面将万历《云南通志》记载的“正德十年九月太和地震，屋墙尽
仆，压死数百人日每小震逾月始宁”判作大理 ６级地震（见该目录 ７９页 ２３４号地震）。将一
次地震的震害“一身二任”，分给 ２次地震，既误判永胜地震破坏影响，又判轻了“正德十年”
大理地震强度。

大理、永胜两地处于不同的地震构造带（图 ２），相距 １２０ｋｍ，按地震衰减一般规律，即便
永胜发生 ７级大震，大理不可能受到如“９５目录”所判“大理庙宇殿庑倾圮；城郭室庐仆缺
无算；崇圣寺中塔裂二尺许；洱水神祠庙颓”等相当于地震烈度≥Ⅷ度的破坏（见“９５目录”
７８页）。与此震同时期的大理本地人李元阳（１４９７～１５８０年，嘉靖五年进士）所编纂的万历
《云南通志》，将永胜地震与大理地震分别记述（前者记作“正德六年”，后者记作“正德九年”

“正德十年”），或可表明大理的地震破坏并非永胜地震影响所造成。

１．４．２　误将鹤庆破坏性地震并入“永胜大震”
如上所述，《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２５所记“正德十年五月壬辰云南地震逾月不止，或

日至二三十震，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计，死者数千伤倍之”地震，万历

《云南通志》（卷 ｌ７）“正德十年五月六日鹤庆地大震，官民庐舍倾圮殆尽”有记载，且与其一
致。有关此震，万历《云南通志》５、８、１３、１７等卷还有：“［鹤庆］府署倾废殆尽、庙学倾圮、玄
化寺殿宇倾圮”，以及剑川庙学“正德十年地震倾斜”“正德十年五月六日丽江府地大震民居

半圮”“正德十年五月邓川州地大震六月又震八月又震”等记载，不仅印证了《明实录·武宗

实录》所记此“云南地震”发生于鹤庆，还充实了此震震中区与波及区的震害，为地震强度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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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滇西北地区地震构造

定提供了依据。

或因“五月六日”记日，“９５目录”将发生于鹤庆的地震破坏作为“永胜大震”破坏影响，
分别判鹤庆、丽江、剑川地震烈度为Ⅸ、Ⅷ、Ⅶ度（图 ２），应属不当。这不仅是史料判析有误，
还有悖于地震影响的一般规律。永胜处于 ＳＮ向程海断裂带，丽江、鹤庆位于该断裂带西部，
分别距永胜约 ５５、６０ｋｍ，若以“永胜大震”的波及影响论，较近距离的丽江受破坏应较鹤庆更
严重。因此，《明实录·武宗实录》所记鹤庆地震应为独立事件，以“五月六日”地震作为“永

４６１

ＣＭＹＫ



１期 林凤仙等：公元 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云南永胜７级地震的质疑

胜大震”影响当系误判。

１．５　夸大了震灾与地震影响场
“９５目录”所判永胜７级大震，除了将大理、鹤庆 ２次地震破坏性误作其影响外，或因

采信夸大的震害记载与波及影响范围。现分析如下：

（１）永胜县城所处盆地面积约 ２４ｋｍ２，高程约 ２１００ｍ，其西北相距约 ３ｋｍ的金官盆地海
拔约 １６００ｍ，面积约 ３６ｋｍ２，地势低、水源丰富，是明代屯垦主要场所。据万历《云南通志》记
载，“城倾西北民居圮者千五百余家”，震中当为永胜金官地段。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
北胜州土司衙署位于今永胜城西北之胜利村大树坪，距今城区约 ３ｋｍ（图 １（ｂ））。又据万历
《云南通志·建设志》与康熙三十六年《重修北胜州城碑记》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 １３９６
年）于今永胜城址筑澜沧卫城，弘治九年（公元 １４９６年）北胜州署衙迁于澜沧卫城西南隅。
由此可见，“正德中震圮”之“城倾西北”，当指砖石砌筑之澜沧卫城，北胜州衙署亦当遭到破

坏，但北胜州旧衙署所在地未建过“土城”，因此所谓“旧北胜州城（系土城）被毁”（张受生，

１９８５）之说不成立。今大树坪田地内残存的瓦砾、砌石，可表明旧衙署及民房或因地震倒坏，
或因衙署搬迁而荒芜。

（２）据正
!

《云南志》等记载，时北胜州编户“二千六百三十八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

口”；金官盆地等屯军“九千五百二十六名口”。由此估计，当时永胜、金官盆地居民 ５０００余
户。以“当时北胜州住户一千八百四十三户，计有五分之四的民房倒塌”，以及“死者数千伤

倍之，北胜州当时人口一万一千十三人，可见伤亡甚重”的判析（罗荣联等，１９８９），与史实不
符，夸大了灾害。上述《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２５）所记“人死伤者千计”，或就正德十年鹤
庆地震而言；《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１３１）“死者数千人伤者倍之”，或就正德十年大理、鹤
庆两次破坏性地震之“廷议”所言，非某次震灾的真实统计数据。“９５目录”将“死者数千人
伤者倍之”判归“永胜”地震，夸大了震灾。

（３）除了上述所谓“田陷成湖”“石门阙”误为地震所致，“９５目录”所采信的“城西北石
门关相传灵源箐水前由谭家坪向南而西过振庆观顺流而下，因正德六年地震，自箐口崩裂至

此，遂成大河，不由故道”，出自震后 ２５０年编纂的乾隆《永北府志》。据考察研究，永胜与金
官盆地水系发育于第四纪中更新世；发源于永胜东部山区的灵源河，流经永胜盆地，入打鹰

山与芮官山间峡谷后出金官盆地。永胜盆地内河床内发育 ３级阶地，表明该河谷系数十万
年来自然侵蚀的结果，并不存在因“地震自箐口崩裂至此，遂成大河，不由故道”之改道问题。

古人将灵源河入口之峡谷地貌称作“箐口”“石门关”，附会“地震”崩裂之说，还可理解，但将

其作震害（参见“９５目录”７８页），有悖于自然规律，夸大了地震。
（４）韩源（１９８３）研究认为，这是“一次影响范围很小的浅源地震”。虢顺民等（１９８８）研

究认为，永胜地震为倾滑型构造地震，极震区长轴约 ４２ｋｍ。“９５目录”判此震震中烈度为Ⅹ
度，极震区长轴半径约１５ｋｍ，短轴半径约５ｋｍ；烈度Ⅷ度重破坏区长轴半径１３０ｋｍ，短轴半径
６０ｋｍ，约为极震区长、短轴长度的 １０倍（图 ２所示等震线据“９５目录”图 ７６绘制）。如此小
极震区与大破坏区的地震影响场，显然有悖于地震衰减一般规律。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依

据地方志不实之载，夸大了震中烈度；另一方面在于“捆绑”大理、鹤庆 ２次强震破坏为其破
坏影响。除此之外，依据“五月六日”之记将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十年五月壬辰武定

禄劝元谋等处地震民居半圮”“正德十年五月壬辰姚安大姚地震官民庐舍倾圮殆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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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年景东地大震民居半圮”等等，判为其Ⅵ～Ⅶ度烈度影响之区。姚安、大姚距永胜约
１３０ｋｍ，景东距永胜约 ２６０ｋｍ，即便按公元 １８３３年云南嵩明 ８级大震Ⅵ度影响区 １００ｋｍ（短
轴半径）估计，这些地方均不可能受到烈度Ⅵ度以上破坏影响，而远离永胜 ２００ｋｍ的武定、
禄劝等地，受影响烈度只为Ⅲ～Ⅳ度。由此可见，万历《云南通志》之姚安、大姚、武定、禄劝、
元谋、景东等“民居半圮”“倾圮殆尽”之记载，与地震影响衰减规律不符，不能作为“永胜大

震”影响的判据。分析表明，一方面，正德十至十五年间，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十年二月

丁巳云南楚雄府地震声如雷”“正德十一年七月戊戌云南蒙化府地震者五”“正德十一年十

二月己未云南楚雄大理二府蒙化景东二卫俱地震”“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庚午云南景东卫地数

震”“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亥云南黑盐井地震山崩井塞”“正德十五年三月丙申云南安宁姚安

大理宾川蒙化鹤庆等处俱地震蒙化震二日仆城垣庐舍民有压死者”等，表明这些地区发生过

多次地震，但万历《云南通志》均无相应记载。另一方面，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十年五

月壬辰武定禄劝元谋等处地震民居半圮、姚安大姚地震官民庐舍倾圮殆尽”之地域与《明实

录》所记一致或毗邻。鉴于此，万历《云南通志》姚安、大姚等“倾圮殆尽”“民居半圮”，或笼

统记载《明实录》所记各地之震并误作“正德十年五月壬辰”。

２　地震参数的校核

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的地震，首先需要判定其地震时间、震中位置与地震强度。地震

时间的判断，一般以实时或最早文献所记为地震时间。本文所论 １６世纪初永胜地震时间，
记载有二：“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明实录·孝宗实录》）；“正德六年五月六日”（万历《云

南通志》）。分析认为，此震时间应以《明实录·孝宗实录》所记为明弘治十五年七月己亥

（１５０２年 ８月 ３１日）。而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有误。历史地震强度判定，应依据历史文献
记载之震中区破坏程度与波及破坏、影响范围等。鉴于明代地震记载，多只记至州县，极少

记至州县以下地名，因而震中位置及其破坏程度的判断精度有限。依据地震灾害记载，对应

历史地震烈度表判定震中烈度，再由震中烈度与震级经验公式换算出的历史地震强度，“不

能很精确，一般只能准到半级”（李善邦，１９８１）。本文依据万历《云南通志》所记地震灾害，
以及永胜地区人文地理环境，估计此震震中区包括永胜、金官两盆地，震中烈度Ⅷ～Ⅸ度，地
震强度≤７级。永胜与丽江虽所处局部构造背景不同，但同处于第四纪以来强烈断陷活动的
“滇西北断块”大地构造环境（图 ２），其内地震与断裂走倾滑张扭性活动相关。鉴于此，永
胜地震极震区范围、破坏程度，及其“倾滑破裂型构造地震”（虢顺民等，１９８８）破裂机制，雷
同于 １９６６年丽江 ７级地震，因而此永胜地震强度可能以 ７级为宜。

除永胜地震外，本文讨论还涉及到正德十年发生于鹤庆、大理的 ２次破坏性地震。如上
述《明实录·武宗实录》与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十年五月六日（１５１５年６月１７日）鹤庆
地震，震中烈度Ⅷ～Ⅸ度，地震强度≤７级。此鹤庆地震因“９５目录”判作永胜大震影响而被
遗漏；正

!

十年九月乙未（１５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８日）大理地震，震中烈度Ⅷ～Ⅸ度，地震强度≤７
级。此大理地震，因“９５目录”将其灾害“一分为二”而强度小，判作 ６级。

３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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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据《明实录·孝宗实录》与万历《云南通志》相关记载，永胜地区于“弘治十五年七
月己亥（１５０２年 ８月 ３１日）”发生过“城倾西北，民居圮者千五百余家”的破坏性地震，其强
度≤７级；震后 ７０余年编篡的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正德六年五月六日（１５１１年 ６月 １
日）”有误。《明实录·武宗实录》所记“正德十年五月六日（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地震发生于
鹤庆，“９５目录”将其误作永胜地震的时间。

（２）“９５目录”判定永胜地震强度为 ７级的依据不足，并存有错误。其误判可能因为：
①“永宁卫可能是指永宁府治澜沧卫”推定的依据不成立，从而误把《明实录·孝宗实录》有
关此间鹤庆、大理地震的“廷议”记载作为“正德十年五月六日永胜大震”的判据；②采信逝
时久远的地方志中“石门阙”“田陷成湖”等有悖于自然规律的衍袭夸大记述，将其视为地震

地质灾害而高判了地震强度；③将“五月六日”记时的地震破坏性纳作破坏影响，又将正德十
年鹤庆、大理地震破坏并入此震，不仅有悖于地震衰减一般规律，高判其强度，还抹煞掉正德

十年五月六日（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鹤庆破坏性地震，小判了正
!

十年九月乙未（１５１５年 １０
月 ２８日）大理地震。

（３）依据《明实录·武宗实录》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正
!

十年九月乙未（公元 １５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８日）大理、正德十年五月壬辰（公元 １５１５年 ６月 １７日）鹤庆，均发生过强烈地震，其
强度约为 ７级。此两震是独立的，与永胜地震无关。由此而论，滇西北地区，公元 １５０２～
１５１５年，分别于永胜、鹤庆、大理连续发生过 ３次强度约为 ７级的强烈破坏性地震。这结论
如果成立，改变了此间滇西北破坏性地震活动格局，或将影响该地区地震活动性的分析认

识，以及相关地区地震区划研究和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

（４）对于以地震重复性与相似地质构造背景地震危险性相同原则指导下的地震区划而
言，历史强烈地震震中位置与强度判定的精准性至关重要。我国历代地震区划图，将永胜地

区作为烈度Ⅸ度（或地震动峰值加速度≥０３ｇ）的区域，与 １６世纪初永胜地震强度高判密切
相关。本文研究认为此永胜地震并非 ７级大震，这可能对该地段未来地震危险性研判带
来一些影响。

本文从有关明代正德间永胜及滇西北的地震记载、地震地质环境以及地震影响等方面，

对永胜地震时间、强度提出质疑与修订，并就鹤庆、大理 ２次破坏性地震时间与强度作判析，
其中一定存在不当与错误，希望得到同仁们的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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